附件2

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

 2026届“志在四方”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
一、评选范围

评选范围：我校2026届毕业生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参加“西部计划”“大学生村官”“三支一扶”等项目就业的毕业生；毕业去向为“应征义务兵”的2026届毕业生；

2.始终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,在政治上､ 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；
3.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,遵守国家法律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,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,各方面表现突出;

4.学习目的明确,刻苦努力,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,能够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｡

三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1.评选优秀毕业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严肃的工作,各二级学院要加强领导和监督,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,积极响应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[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]的通知》精神(辽委办发〔2017〕47号),认真组织评选｡推荐工作应依据“学生申请——申请人所在班级依照评选条件评议后民主推荐——二级学院广泛征求意见后召开专题会议通过——二级学院公示——招生就业部审核”的流程开展,所有申请材料､会议记录､公示材料须与推荐材料一同提交至招生就业部保存｡推荐人选在二级学院范围内公示时间不能少于2个工作日｡招生就业部复核后提交学校党政联席会审议,审议通过后进行全校公示,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｡
2.二级学院有义务加强基层就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｡结合评选工作,各二级学院通过教育引导､舆论宣传､文化熏陶､行为实践､制度保障,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坚定信念,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｡激励大学生和毕业生向基层一线､中西部､艰苦边远地区流动｡

3.各二级学院请将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2026届“志在四方”优秀毕业生评审表(附表2-1)纸质版一式两份及电子版,于5月28日前报送至招生就业部｡
四、表彰
经学校审核公示后,被评为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“志在四方”优秀毕业生的学生,由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颁发荣誉证书,通过学校就业信息网等多种形式进行发布和宣传,并在毕业典礼上进行表彰｡

招生就业部

2026年5月19日

附表2-1

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

2026届“志在四方”优秀毕业生评审表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政治面貌
	

	二级学院、班级
	
	学    号
	 

	专   业
	
	参加下基层服务项目
	

	工作岗位
	
	服务时间
	

	主要事迹
	

	何时何地受

过何种奖励
	

	二级学院意见


	经审核，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符合评选条件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同意上报。

（公示期为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招生就业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校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